
修订牦牛生乳（DBS63/0001-2019）
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简况

（一）任务来源与项目编号、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本任务来源是由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提出申请“关于协助开展牦牛生乳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修订工作的函”（青农质检函［2025］1号），经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复同意根据《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规定》，修订《牦牛生乳》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修订标准单位：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青海韵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海省畜牧总站、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玉树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青海净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是：马占清、包温奎、张亚君、刘双德、马晓芳、张立成、多杰扎西、刘丽、张银超、赵建俊、莫延存、李晨华、黄俊、蔡敏、贾利蕊、许威、韩生财、侯建华、王云珍、赵丹杨、刘淑娟、马秀珍、黄启文、郭靓、于欣悦、吕瑛、祁晖、张永顺、伦启航、李楠、杨生伟、金启玲、刘宝汉、陈元标。

表1  标准起草人基本情况表

	研制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职务
	专业
	单   位
	投入
时间

	项  目

负责人
	马占清
	男
	33
	农艺师
	/
	应用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主要参加人员
	包温奎
	男
	54
	兽医师
	主任
	兽药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张亚君
	女
	44
	高级畜牧师
	/
	动物科学
	青海省畜牧总站
	5个月

	
	刘双德
	男
	51
	副主任技师
	副科长
	医学检验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个月

	
	马晓芳
	女
	30
	助理工程师
	质量负责人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韵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个月

	
	张立成
	男
	50
	高级兽医师
	主任
	兽医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多杰扎西
	男
	52
	高级兽医师
	主任
	兽医
	玉树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5个月

	
	刘丽
	女
	40
	高级农艺师
	部长
	食品科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张银超
	男
	33
	主管技师
	/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个月

	
	赵建俊
	男
	45
	兽医师
	/
	兽医
	互助县畜牧兽医站
	5个月

	
	莫延存
	女
	32
	助理农艺师
	/
	应用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李晨华
	女
	29
	主管技师
	/
	卫生检验与检疫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个月

	
	黄俊
	男
	36
	助理农艺师
	/
	应用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蔡敏
	女
	28
	助理农艺师
	/
	应用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贾利蕊
	女
	40
	农艺师
	/
	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许威
	男
	39
	兽医师
	/
	动物医学
	青海省畜牧总站
	5个月

	
	韩生财
	男
	29
	助理畜牧师
	/
	动物科学
	青海省畜牧总站
	5个月

	
	侯建华
	女
	29
	农艺师
	/
	中药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王云珍
	女
	37
	助理农艺师
	/
	应用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赵丹杨
	女
	29
	助理兽医师
	/
	动物医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刘淑娟
	女
	28
	助理兽医师
	/
	动物医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马秀珍
	女
	35
	农艺师
	/
	应用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黄启文
	男
	29
	助理畜牧师
	/
	动物科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郭靓
	女
	37
	畜牧师
	/
	动物检疫与防疫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于欣悦
	女
	25
	技术员
	/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吕瑛
	女
	28
	助理畜牧师
	/
	动物科学
	青海省畜牧总站
	5个月

	
	祁晖
	女
	27
	技术员
	/
	食品质量与安全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张永顺
	男
	34
	助理畜牧师
	/
	动物科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伦启航
	男
	27
	助理实验师
	/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韵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个月

	
	李楠
	女
	28
	助理农艺师
	/
	应用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杨生伟
	男
	34
	农艺师
	/
	化学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5个月

	
	金启玲
	女
	27
	助理实验师
	检验员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青海韵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个月

	
	刘宝汉
	男
	41
	兽医师
	/
	动物医学
	互助县畜牧兽医站
	5个月

	
	陈元标
	男
	47
	顾  问
	/
	企业管理
	青海净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5个月


（二） 简要起草过程

经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复同意后，由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组织标准修订组成员单位于2025年7月29日召开商定会议进行研究、参与讨论，征求意见后明确了分工，并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计划于8月至9月第一阶段，10月至11月第二阶段先后派人对环湖地区及青南牧区牦牛生乳产区进行抽样检测。覆盖面包括海北州、海南州、海西州天峻县，黄南州、玉树州和果洛州等牦牛生乳产区。抽样数量共60批，其中海北州共10批，海南州10批，海西州10批，黄南州10批，玉树州10批，果洛州10批。 

通过标准查新，及时将过期作废的标准内容进行更替，在收集近五年的牦牛生乳检测数据，综合分析牦牛生乳检测数据的基础上，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综合汲取各方意见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牦牛生乳》“修订版初稿”。

二、与我国、我省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DBS 63/0001-2019《牦牛生乳》地方标准各项技术指标的确定参照了国家标准GB193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和检测数据分析确定，污染物指标应符合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规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2761的规定，农药残留量应符合GB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规定及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31650-2019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及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要求。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突出青海省牦牛生乳的特征理化指标严于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进行此次修订工作。
三、国外、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牦牛生乳（DBS63/0001-2019）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2019年发布以来未曾修订，现行国家标准GB193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进行多次修订。GB5413.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相对密度的测定》已经废止由GB5009.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相对密度的测定》代替，GB5413.3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酸度的测定》已经废止由GB5009.23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酸度的测定》代替。同时近5年来随着牦牛品种改良和饲养方式转变，牦牛乳的个别理化指标有所变化，通过此次标准修订，制定符合青海高原特色的牦牛生乳地方标准，有助于产业发展和规范牧民进行牦牛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利于执法部门的监管，保障奶农、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标准的制（修）订原则

标准的制定应符合以下主要原则：1、有针对性地体现牦牛生乳的特点，符合青海省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强的原则；2、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原则；3、有利于保障各方利益，促进产业发展的原则；4、便于实施监督，保障产品安全的原则。5、适应近五年牦牛品种改良所需。6、适应牦牛饲养方式和地区转变由青海西部牧区向东部农牧区。7、原标准实施周期五年内的跟踪评价。
主要修订内容及原因

范围的修订

修订前：

本标准规定了牦牛生乳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挤乳、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牦牛生乳，不适用于即食生乳。

修订后：

本文件规定了牦牛生乳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采样、运输和保存。

本文件适用于牦牛生乳，不适用于即食生乳。
修订原因：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删除与本标准无关的“挤乳”。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修订

修订前：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413.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的测定
GB5413.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相对密度的测定

GB 5413.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酸度的测定
GB 5413.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冰点的测定
GB 5413.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非脂乳固体的测定

修订后：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500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相对密度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 5413.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的测定
GB 5413.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冰点的测定
GB 5413.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非脂乳固体的测定

NY/T1671    乳及乳制品共轭亚油酸（CLA）含量测定

NY/T 2362    生乳贮运技术规范

NY/T 4631    生乳采样技术规范

修订原因：

1、GB5413.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相对密度的测定》已经废止由GB5009.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相对密度的测定》代替。

2、GB5413.3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酸度的测定》已经废止由GB5009.23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代替。

3、增加共轭亚油酸指标及其检测方法NY/T1671《乳及乳制品共轭亚油酸（CLA）含量测定》。

4、增加生乳贮运技术规范和生乳采样技术规范。
感官要求的修订

修订前：4.1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感 官 要 求  
	项   目
	要    求
	检测方法

	色    泽
	呈乳白色或微黄色
	取适量试样置于50ml洁净的烧杯中，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色泽、组织状态，嗅其气味、尝其滋味。

	滋气味
	具有牦牛乳固有的香味，无异味
	

	组织状态
	呈均匀一致液体，无凝块、无沉淀
	

	杂    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修订后：4.1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测方法

	色  泽
	呈乳白色或微黄色。
	取适量试样置于50mL洁净烧杯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组织状态，嗅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后尝其滋味。

	滋味、气味
	具有牦牛乳固有的香味，无异味。
	

	组织状态
	呈均匀一致液体，无凝块、无沉淀，无肉眼可见的异物。
	


修订原因：牦牛生乳的感官特征制定遵循以下原则：1、特征性原则：能反映牦牛生乳的感官品质和其特有的感官特性；2、相关性原则：与理化指标相互关联，相互补充与支持；本次修订删除感官要求中的项目“杂质”一项，因理化指标中有杂质度项目，检测时采用国标方法，更科学描述牦牛乳中“杂质”项目。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将项目名称“滋气味”修改为“滋味、气味”。
理化指标的修订

修订前：4.2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 化 指 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蛋白质/（g/100g）
	≥3.8
	GB5009.5

	脂肪/（g/100g ）        
	≥5.0
	GB5009.6

	非脂乳固体/（g/100g）
	≥10.0
	GB5413.39

	相对密度/（20oC/4oC）
	≥1.028
	GB5413.33

	酸度（0T）
	14～18
	GB5413.34

	杂质度/（mg/kg）
	≤4.0
	GB5413.30

	冰点 a/（oC）
	-0.500～-0.560
	GB 5413.38


修订后：4.2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冰点 a/（oC）
	-0.500～-0.560
	GB 5413.38

	相对密度/（20oC/4oC）
	≥1.028
	GB5009.2

	蛋白质/（g/100g）
	≥3.8
	GB5009.5

	脂肪/（g/100g）
	≥5.0
	GB5009.6

	杂质度/（mg/kg）
	≤4.0
	GB5413.30

	非脂乳固体/（g/100g）
	≥10.0
	GB5413.39

	酸度（0T）
	12～20
	GB50093.239

	共轭亚油酸/（mg/1000g）
	≥400
	NY/T1671


修订原因：1、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将理化指标中的项目顺序重新排序。2、酸度是鉴定新鲜牛乳卫生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牦牛生乳的酸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自然酸度，二是牦牛生乳贮藏过程中因微生物活动所产生的发酵酸度。本次检测的酸度值范围在12°T～23°T之间，酸度值在12°T～20°T的样品数占98.2%，且品质没有明显区别。本着“安全”和“大多数符合”的原则，本标准的酸度值确定为12°T～20°T，本次检测合格率为98.2%。如果忽略因保存不当引起酸度过高的样品，不符合本标准要求，为不合格品。

3、生乳中的共轭亚油酸（CLA）是一种天然存在于反刍动物乳脂中的功能性脂肪酸，具有抗炎、抗氧化、抗癌、调节免疫、改善脂质代谢等多种生理功能。因牦牛生乳中共轭亚油酸含量较高，本次修订增加共轭亚油酸含量指标。牦牛生乳中共轭亚油酸检测值在361.46mg/kg-1924.61mg/kg之间，其统计结果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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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牦牛生乳共轭亚油酸检测统计结果
经分析，本着“大多数符合”的基本原则，本标准确定牦牛生乳共轭亚油酸含量为≥400.00mg/kg，本次检测合格率为96.1%。

挤乳、运输和贮存的修订

修订前：

5   挤乳、运输和贮存
5.1 挤乳

    挤乳场所应整洁、干净，挤乳前应用温水洗乳房，盛乳的器皿应清洗消毒并有防蝇防尘设施。

5.2 运输和贮存

    牦牛生乳的运输和贮存应于密闭、洁净、经过消毒的保温奶槽车或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容器中运输，贮存温度为1℃ ～5℃。
修订后：

5  采样、运输和保存
采样应符合NY/T 4631、运输和保存应符合NY/T 2362的规定。
本次修订删除与本标准无关的“挤乳”项目。

修订原因：1、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中无“挤乳、运输和贮存”项目。2、“运输和贮存”有相关的技术规范可直接引用。3、牦牛生乳的各项理化指标与采样、运输和贮存直接关联，因此本次修订增加生乳采样技术规范，确保牦牛生乳采样和检测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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